《校园车辆通行安全责任承诺书（非教职工车辆专用）》
本人系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（工号：__________）。因本人驾驶（或使用）的车辆（车牌号：__________）不属于本人或本人直系亲属名下，为保障校园交通秩序与安全，本人就该车辆在校内的通行与停放事宜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1.严格遵守规定：本人及该车辆在校内通行、停放期间，严格遵守《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园车辆通行与停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学校各项安全管理规定。
2.服从指挥管理：主动接受并完全服从学校后勤安保处工作人员的指挥和管理。
3.规范驾驶行为：校园内行驶时缓速行进，时速不超过15公里/小时；校园内不鸣笛、不空档溜车、不超车，注意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。
4.文明有序停放：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停车场地规范停车，不占用消防通道、不堵塞出入口、不乱停乱放，不影响校园交通和教学秩序。
5.配合紧急调度：如遇学校重大活动或紧急工作需要挪车，本人承诺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配合安保人员指挥，及时移动车辆。若因本人未及时响应导致车辆被拖移，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6.车辆性质确认：本人确认该车辆为私人用车，不以任何理由申请办理“直系亲属车辆”免费停放手续，也不以此为由占用学校有限的停车资源。
7.承担全部责任：
本人为该车辆在校内行为的第一责任人。
如因本人或该车辆实际驾驶人违反学校相关管理规定，在校内造成任何安全事故、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交通事故、剐蹭碰撞、设施损坏等）或不良影响，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、经济赔偿责任及后果，无论车辆车主是否知晓或同意，均由本人（承诺人）独立承担全部责任，与学校无关。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

承诺人（教职工本人签名）：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  
车辆车牌号：____________
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